



续期补充协议书

甲方：（出资方）
乙方：（实际操盘方）

甲、乙双方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签署了编号为的《股票配资合作（借款）协议书》（下称“原协议”），并于年月日签署了《补充协议书》。因原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，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合作期限顺延事宜达成如下补充约定：
第一条 合作期限变更
双方一致同意，将原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日由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顺延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第二条 费用标准
合作期限顺延期间，甲方原始资金的管理费、资金使用费或其他相关费用的计算标准、支付方式及周期，均按照原协议的约定继续执行。
第三条 协议效力
本补充协议生效后，即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除本协议第一条、第二条所作明确变更外，原协议（包括已有的补充协议）的其他所有条款及双方的权利义务保持不变，对双方仍有约束力。
第四条 其他
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（自然人则为签字）之日起生效。
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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